
  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 

  改革方案的通知 

  国发„2017‟2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

属机构： 

现将《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 

        2017 年 4 月 13 日 

    

 

 

  



 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更好地发挥矿产资源

税费制度对维护国家权益、调节资源收益、筹集财政收入的

重要作用，推进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现就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制定以下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认真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

常态，按照《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坚持以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维护和实现国家矿产资源权

益为重点，以营造公平的矿业市场竞争环境为目的，建立符

合我国特点的新型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 

  （二）基本原则。一是坚持维护国家矿产资源权益，完

善矿产资源税费制度，推进矿业权竞争性出让，营造公平竞

争的市场环境，合理调节矿产资源收入，有效遏制私挖乱采、

贱卖资源行为。二是坚持落实矿业企业责任，督促企业高效

利用资源、治理恢复环境，促进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同时按

照“放管服”改革要求，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维护企业合法



权益。三是坚持稳定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兼顾矿产资源国

家所有与矿产地利益，合理确定中央与地方矿产资源收入分

配比例。 

  二、主要措施 

  （一）在矿业权出让环节，将探矿权采矿权价款调整为

矿业权出让收益。将现行只对国家出资探明矿产地收取、反

映国家投资收益的探矿权采矿权价款，调整为适用于所有国

家出让矿业权、体现国家所有者权益的矿业权出让收益。以

拍卖、挂牌方式出让的，竞得人报价金额为矿业权出让收益；

以招标方式出让的，依据招标条件，综合择优确定竞得人，

并将其报价金额确定为矿业权出让收益。以协议方式出让的，

矿业权出让收益按照评估价值、类似条件的市场基准价就高

确定。矿业权出让收益在出让时一次性确定，以货币资金方

式支付，可以分期缴纳。具体征收办法由财政部会同国土资

源部另行制定。同时，加快推进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实现

与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有机衔接。全面实现矿业权竞争性出

让，严格限制协议出让行为，合理调整矿业权审批权限。 

  矿业权出让收益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确定为 4∶6，兼顾

矿产资源国家所有与矿产地利益，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

格局总体稳定，与我国矿产资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国

情相适应，同时有效抑制私挖乱采、贱卖资源行为。 



  （二）在矿业权占有环节，将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整合

为矿业权占用费。将现行主要依据占地面积、单位面积按年

定额征收的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整合为根据矿产品价格变

动情况和经济发展需要实行动态调整的矿业权占用费，有效

防范矿业权市场中的“跑马圈地”、“圈而不探”行为，提

高矿产资源利用效率。 

  矿业权占用费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确定为 2∶8，不再实

行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按照登记机关分级征收的办法。具体

办法由财政部会同国土资源部制定。 

  （三）在矿产开采环节，组织实施资源税改革。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做好资源税改革组织实施工作，

对绝大部分矿产资源品目实行从价计征，使资源税与反映市

场供求关系的资源价格挂钩，建立税收自动调节机制，增强

税收弹性。同时，按照清费立税原则，将矿产资源补偿费并

入资源税，取缔违规设立的各项收费基金，改变税费重复、

功能交叉状况，规范税费关系。 

  （四）在矿山环境治理恢复环节，将矿山环境治理恢复

保证金调整为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按照“放管服”改革

的要求，将现行管理方式不一、审批动用程序复杂的矿山环

境治理恢复保证金，调整为管理规范、责权统一、使用便利

的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由矿山企业单设会计科目，按照

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计提，计入企业成本，由企业统筹用于

开展矿山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有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建立动态监管机制，督促企业落实矿山环

境治理恢复责任。 

  三、配套政策 

  （一）将矿业权出让收益、矿业权占用费纳入一般公共

预算管理，并按照矿产资源法、物权法、预算法和《国务院

关于印发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

35 号）等有关规定精神，由各级财政统筹用于地质调查和矿

山生态保护修复等方面支出。 

  （二）取消国有地勘单位探矿权采矿权价款转增国家资

本金政策，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维护国家矿产资源权

益，推动国有地勘单位加快转型，促进实现市场化运作。已

转增国家资本金的探矿权采矿权价款可不再补缴，由国家出

资的企业履行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责任，并接受履行国有资产

出资人职责的机构监管。 

  （三）建立健全矿业权人信用约束机制。建立以企业公

示、社会监督、政府抽查、行业自律为主要特点的矿业权人

信息公示制度，将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方案、矿产

资源税费缴纳情况纳入公示内容，设置违法“黑名单”，形

成政府部门协同联动、行业组织自律管理、信用服务机构积

极参与、社会舆论广泛监督的治理格局。 

  四、组织实施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

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

步加强对改革工作的组织领导。财政部、国土资源部要牵头

建立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部际协调机制，强化统筹协调，

明确职责分工，会同有关部门抓紧制定矿产资源权益金征收

使用的具体管理办法，妥善做好新旧政策的过渡衔接。各省

级政府要切实承担起组织推进本地区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

改革的主体责任，扎实稳妥推进各项改革。各地区、各有关

部门要强化对改革工作的检查指导，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确保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顺利实施，重大情况及时

报告党中央、国务院。 

 


